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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六條訂定。 

第二條 系主任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 

第三條 系主任任期屆滿六個月前，應組成系主任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選委

員會)，辦理系主任候選人遴選。 

第四條 遴選委員會由院長、系教師代表三人、系外代表一人(得由校友代表擔

任)共同組成。系教師代表(得含合聘教師)及系外代表由系務會議推薦產

生，並由院長擔任委員會主席。 

第五條 遴選委員會應主動尋覓校內及校外合適之人選，提出二至五名候選人名

單，送交本系進行同意投票。 

第六條 本系專任教師及本系合聘之生科院內專任教師就遴選委員會所提出之

系主任候選人名單，分別單獨以不記名方式行使同意投票，得票數達全

體投票人數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即通過。若獲得同意人選未達二人時，

應由遴選委員會補提出候選人辦理同意投票，直至獲得同意之候選人累

計達二人以上止。 

第七條 遴選委員會應於系主任任期屆滿二個月前由獲得通過人選中遴選出二

至三名候選人，由院長簽請校長就中聘任。若未於期限內依規定名額提

出系主任候選人時，得由院長經徵詢程序後，報請校長予以聘任。 

第八條 系主任之續任及去職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六條辦理。 

第九條 凡本辦法未盡事宜，一律遵照本校組織規程及人事法規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由系務會議擬訂，經院務會議審核，送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